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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577.htm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

１０日） 最近一个时期，地区之间市场封锁的现象有所发展

，引起商品流通不畅，加剧了当前的市场疲软，对贯彻治理

整顿、深化改革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

针带来了严重影响。为了打破地区间的市场封锁，进一步搞

活商品流通，特作如下通知：一、要维护企业的生产、经营

自主权。对承担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企业，要加强计划管理和

行政监督，确保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调拨任务和购销合

同。生产企业在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调拨任务和购销合

同后，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有权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其产

品。工业、商业、物资等部门的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

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和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有权在全国范

围内自行选购所需要的商品，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设置障碍

，加以干涉，特别是不得在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硬性规定只准

购销或硬性搭配本地产品；不得将质次价高、用户不欢迎的

产品，强行压给流通企业。二、要确保商品流通畅通无阻。

各地区、各部门不得擅自在道路、车站、码头、省区边界设

关卡，阻碍商品的正常运输。对现有的检查站（所、卡、岗

）要认真进行一次清理整顿，撤销妨碍商品正常流通的各种

关卡。必须设置的检查站，需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批准，并严格规定其职责范围，凭县以上公安机关颁发

的证件执行检查任务。检查人员应佩戴专用标志，严格按照

规定的工作范围履行职责，不得任意扣留过往运输车辆，随



意收取各种费用或罚款。工商行政管理、质量监督检查和卫

生检查等部门不得以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为名，抬高外地产

品的检验标准，变相阻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区销售。 为缓解

运输紧张状况、减少物资不合理对流，对地处边远的少数民

族自治地区能够生产自给、适销对路、质量合格的少数产品

，在报经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后，短期内可适当控制外购，

但必须允许一定比例的同类优质产品进入本地销售，以利于

提高本地产品质量和生产技术水平。三、严格执行国家财政

、税收管理制度。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对外地产品或经销、

使用外地产品的企业擅自增加税费、变动税率；不得制定封

锁市场的惩罚性规定，收缴企业的合法收入；也不得超越权

限擅自对经销本地产品的企业减免税收。四、各地银行在资

金上要支持经营企业择优选购产品，在信贷上要对经销外地

产品与经销本地产品的企业一视同仁，不得对经销外地产品

的企业限制贷款或提高贷款利率。按照合同规定到货或需要

购进的外地产品，银行应按照结算办法和有关规定，及时办

理结算。五、物价部门要加强物价管理，支持企业在商品购

销活动中平等竞争。要监督企业严格执行物价管理规定，禁

止有意压低或擅自提高外地同类商品的进销价格差率和批零

价格差率，变相限制外地产品的销售。在销售国家指定价格

的外地产品时，不得搭配销售本地产品。六、各地区、各部

门应自觉制止和纠正地区封锁的错误做法，集中力量抓好经

济结构的调整。要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积极促进地区之间

的经济、技术协作，加强横向联系，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

物资、商业和供销部门要相互协作，积极开拓农村市场，保

证商品在城乡之间畅通无阻。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凡与本



通知精神不符的有关规定要一律废止，立即撤销所有限制外

购商品的审批机构和封锁外地商品流通的关卡。同时，要坚

决反对流通领域的不正之风，严禁用不正当的手段推销商品

。在本通知发布后仍继续搞地区封锁的，要追究有关领导者

的责任。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接到本通知后，要立即传达到基层；在贯彻执行中要组织一

次全面检查，并将贯彻执行情况于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报

国务院。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实行，由监察部和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监察部门监督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